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

Google Workspace 管理要點 

113 年 6 月 11 日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主管會議通過 

一、為有效管理國立陽明交通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Google Workspace之服務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目的：Google Workspace服務為提供本校行政、教學、研究用途使用。 

三、特色： 

(一)學校提供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Plus 版本與校內同仁使用。 

(二)提供協作工具，包括 Google文件、試算表、簡報、Classroom等。 

(三)通訊工具，包括 Google Meet、Gmail與 Chat。 

(四)使用 Google Meet 召開會議最多可供 500名參與者同時加入會議或是最多可供網域

內 100,000名觀眾同步觀看的直播活動。 

四、申請規定： 

(一)申請對象：本校編制內單位及經校務會議通過之一、二級行政、教學單位及教職員

工生。 

(二)申請方式：至本中心網頁下載「Google Wokspace雲端儲存空間服務申請表」，並詳

細填寫申請表之各欄位資料，經一、二級單位主管簽核後，送至本中心服務櫃台辦

理。 

(三)以每年 1 月 1 日為新一年度的服務開始，按年收費；一旦申請後，將無法退費，並

應於服務起始日三天前完成繳費；首次申請未滿一整年者，則依比例計費。 

若於 1月 1日啟用申請者，請於一週前完成申請，並於 1月 30日前完成繳費。 

(四)提供本校編制內單位及經校務會議通過之一、二級行政、教學單位免費共用雲端硬

碟 200GB，並可另外付費申請額外容量。 

(五)本中心提供各級教師與員工各帳號之基本儲存空間： 

1.基本版授權：免費儲存空間專任教師 20GB、退休教師 15GB、員工與退休職員 15GB。 

2.學校單位專案：申請通過後提供 200GB免費空間。 

(六)本服務收費標準依「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資訊服務收入管理要點」辦理。 

(七)若未於期限內續提出申請並完成繳費或減少進階版加值服務，將調整為相對應之服

務(容量上限的縮減不影響收信)，屆時空間使用量超過上限，將以電子郵件通知使



用者超量空間使用狀況，並勸導降低使用量；未獲改善回應者，於當年度 1月 31日

將帳號停權。 

五、使用規範： 

(一)本服務僅作為校園行政、學術及研究用途，不得從事營利性商業用途，且須符合資

通安全管理法及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。如網站遭遇重大資訊安全事件或違反上述規

定情節重大者，本中心得立即暫時停止該帳號服務。 

(二)本服務之使用應遵守「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Email 使用規範」及「國立陽明交通大學

校園網路使用規範」之規範。 

(三)其他事項請參考「資通安全管理法」、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、「政府資訊公開法」、政府

機關及本校相關資訊安全管理規範。 

六、本要點經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主管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